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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药店和电商平台价差3倍

去年冬天，张先生患上感冒，他本打
算在外卖平台下单楼下药店的感冒药，但
为了省配送费，最后还是决定到店买药。
店员向他推荐了云丰风寒感冒颗粒，
售价为35元一盒。但张先生发
现，同一款药物，该店铺的外
卖价格却是11.3元。

经过一番交涉，店
员表示，张先生可以按
照线上的价格支付，
但不能使用医保卡。
张先生有些犹豫，他
的医保个人账户里还
有不少余额，“不刷的
话也取不出来。”但面对
3倍的价差，他最终决定用
现金支付，不使用医保个人
账户支付，“医保卡里的钱也是
自己的钱，应该用在刀刃上。”

来自北京的孕妇关仪（化名）有过相
似的经历。她遵医嘱补充维生素D。而
她服用的星鲨维生素D滴剂（胶囊型），
药价差异也很大，“单位附近的医保定点
零售药店卖54.3元一盒，而一些网店售
价14.9元一盒，前者比后者贵两倍多。”

为了解同地区其他药店的价格情
况，记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进入北京专区中的“医保药品比价”板
块，输入关仪购买的药品查询发现，北京
共有168家定点零售药店售卖该药，价
格自29.5元至68.5元不等，其中有137
家药店售价高于50元。

根据该平台页面显示的联系方式，
记者致电西城区某药店。店员说，该药
品售价为56元一盒。当被问及为何价
格远高于互联网平台时，店员表示，他们
药店是全国连锁，按统一价格售卖，“不
清楚公司定价的衡量因素。”

“药价如此差异，合理吗？”几位受访
对象都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困惑。

专家说法
哪些因素影响了药品定价？

受访专家认为，药品定价受到多重
因素影响。对于公立医院、定点零售药
店、互联网平台等经营主体来说，其药价
差异源于运营模式、成本管理水平、监管
政策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经营成本。北京中医药大学
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
邓勇说，国家启动集采后，公立医院的药
品采购成本降低，很多定点零售药店尚
未参与集采，药品进价可能偏高。此外，
药店房租、人员工资、医保对接管理成本
等，都会体现在药价上。

“互联网药店之所以具有价格优势，
一方面在于运营成本较低，部分大平台
与药企直接合作，拿到较低的采购价。
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很多平
台通过低价策略揽客。”邓勇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廖藏宜从价格政策角度分析称，
公立医院已实现药品销售“零加成”。而
定点零售药店的药品要分情况来看，一
些地区开展集采药品“进零售药店”试

点，为集采药品售价划定范围，如湖南要
求定点零售药店在集采中选价基础上顺
加不超15%销售。除此之外，药店作为
市场主体，对其他药品具有自主定价权。

记者注意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于2015年发布的《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
改革意见的通知》规定，除麻醉药品和第一

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完
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

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
由市场竞争形成。

但廖藏宜同时表
示，自主定价权的行使
是有限度的，必须确
保定价的合法性、公
平性、合理性。如果
一些药店过分追求利
润，出现价格虚高、价

格欺诈等行为，或造成
医保基金的“跑冒滴漏”，

侵害参保人的权益，破坏医
药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专家建议
推动药价回归合理区间

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2月，
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上线定点零售药店比价功能。邓
勇表示，“比价神器”的推出有助于打破
信息差。他提示参保人，购药之前可通
过官方平台进行比价，选择性价比高的
购买渠道。此外，要充分了解医保政策，
合理使用医保个人账户，避免浪费。

近期，不少地区进一步完善医保药
品价格监测体系，为定点零售药店的药
价画出“红线”。例如，自2025年起，辽
宁省按年度确定量价比较指数监测值，
作为价格监测“警戒线”，重点关注量价
比较指数偏高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
价格，一旦高于“警戒线”，药店会受到提
醒、约谈或通报。

“自去年起，国家医保局开展‘药品追
溯码’采集应用试点工作。有了这张电子
身份证，药品的产销路径清晰可查，不合理
定价问题也有望及时被发现。”廖藏宜说。

在防止医保基金被滥用、保护参保
人权益方面，廖藏宜建议，一方面，医保
部门要强化定点零售药店协议管理，加
大飞行检查力度；另一方面，目前，江苏
南京等地对定点零售药店开展分级管
理，从服务环境条件、药学服务能力、诚
信经营等方面对药店进行量化评分，依
据评价结果实施不同的管理举措，提升
监管精准性，这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邓勇认为，医保部门可推动更多定
点零售药店参与集采，帮助其降低采购
成本，缩小药店与医院间的药价差距。
记者了解到，去年5月，国家医保局印发
通知，明确提出“推进医药集中采购提质
扩面”“鼓励和引导村卫生室、民营医疗
机构、零售药店参加集采”。

“相较于其他购药渠道，定点零售药
店方便可及，有专业药师进行指导，还能
让参保人在家门口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这也是其获得青睐的原因。而随着医药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定点零售药店应当
增强自律、合规经营，才能持续被信任、
被选择。”廖藏宜说。

据工人日报

网购投影仪出现问题
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被拒

前不久，顾女士通过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款投影仪，试用后
发现，投影仪遥控器卡顿且播放画面不流畅，便在平台上发起了
退货。然而，商家却以按键卡顿并非质量问题为由拒绝退货。
于是，顾女士又发起“七天无理由退货”，将商品寄回给商家。

商家收到投影仪后认为，商品的“页面详情”载明一次性包
装破损，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购前须知”写明本品经激活后
价值贬损较大，若防伪签或密封条毁损，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
货”。顾女士寄回的产品塑封已被拆，不能适用“七天无理由退
货”，因此拒绝退款，并将涉案商品寄回。

顾女士表示商家寄回商品时，并未提前通知，自己也未收
到商品。维权无果之下，顾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退货退
款。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商家退还消费者货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品的“页面详情”和“购前须知”内容并
未于显著位置提示告知，对于激活适用的标准和情形亦未明示；
顾女士在收货后，对投影仪的画面效果和系统流畅性等播放性
能进行检测，并以遥控器及画面卡顿为由退货，符合普通消费者
的常规操作及判断标准，且商家无直接证据证明第二次快递给
顾女士的产品由其本人签收。

综上，法院认定商家拒绝退款无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
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判决商家退还顾女士货款1648元。商家
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商家以“包装塑封拆除”为由
拒绝“退货”缺乏依据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邵莉星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七天无理由退
货”规则。即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
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
由，但基于商品自身特性或经双方确认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
货”的除外。该规则旨在让线上消费者享有与实体线下购物同
等的查验、试用商品机会，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
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
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以及售后服务等与消费
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对
于商家而言，应在销售页面显著位置提示消费者需要注意的问
题，使消费者充分了解所购商品适用的退货规则。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商
品性质经消费者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虽不适用于无理
由退货，但商家亦应根据诚实信用，合理判断商品是否确实属于
该条规定的不宜二次销售的产品，避免滥用制度设计、随意扩大
商品范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华政金融法研究中心主
任何颖表示，“七天无理由退货”机制又称冷静期规则，旨在通过
赋予消费者“后悔权”以平衡交易双方的信息差，避免冲动消
费。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消费者有权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无需说明理由退货。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规则明确排除四类特殊商品的适用：定制商品、鲜活易腐品、
数字化商品及报纸期刊。本案中投影仪作为普通电子产品，显
然不属于法定例外范畴，商家以“包装塑封拆除”为由拒绝适用
冷静期规则，缺乏依据。并且，商家在商品页面标注“包装破损
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
六条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免责或限责条款应当
公平合理并以显著方式进行提示，否则将被认定为无效。最后，
消费者对商品的合理查验行为不得作为拒绝退货的正当理由。
本案中，商家虽提供物流单号，但未能证明退货商品实际送达顾
女士，更未提前履行寄回通知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本案的判决结果为类似纠纷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提醒商家
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切实履行经营者的法定义务。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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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卖35元，外卖平台只需11.3元

完全相同的一款感冒药
医保定点药店为啥更贵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
跳。”近日，来自辽宁大连的王
鑫(化名)告诉记者，自己怀孕

后查出缺乏维生素D，医生给她开了一
盒价格为47.4元的双鲸维生素D滴剂
（胶囊型）。这盒药吃完后，王鑫又在家
楼下的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同品牌同规
格的药物，看到价格为63元，比医院贵
15.6元。疑惑之下，她打开某电商平
台进行搜索，发现一些店铺29.8元就
能买到同款药品。

记者采访发现，王鑫的经历并非个
案。来自杭州的张先生曾在药店购买
感冒药时发现，同一款药，药店卖 35
元，而外卖平台只需11.3元。

有消费者告诉记者，在一些定点零
售药店购药时，药价不仅高于医院，甚
至比电商平台贵两到三倍。此外，不同
定点零售药店之间的药价差异也较大，
让人感到困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价格差异？记
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电子产品已经拆封
还能“七天无理由退货”吗
法院判决：商家退还消费者货款

消费者
网购电子产
品，拆封使
用后因对产
品不满意发
起“七天无
理由退货”，
商家以已拆
封 为 由 拒
绝。已拆封
的 电 子 产
品，可以适
用“七天无
理由退货”
吗？消费者
网 购 遭 遇
“退货难”怎
么办？

专家说法

退
网购


